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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壹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壹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尤晓波】 联系电话：【0576-85227679】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定安名都B幢302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
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债权本金

人民币110000000元

人民币110000000元

利息

人民币21606868.19元

人民币21606868.19元

担保情况

抵押

资产状况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城店路778号的工业用房地产进行抵押；刘玉中、武爱萍以其所有的位于义乌市稠城金福源商厦的商业用房地
产进行抵押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博天洪福资产联系电话：1850162252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天洪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黄泰机电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YZ2014-3015

本金

69,923,440.40

89,727,181.37

欠息

19,803,740.97

代垫费用

47,580.00

47,580.00

担保人

保证人1：舟山市黄泰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2：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3：黄志瑜 保证人4：张菊芬 保证人5：杨国飞 抵押物1：宁波黄泰实业
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沪南公路8881号的房地产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贷款人名称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分支
机构。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12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574-8705509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序号

1

借款人

象山丹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公借贷字第甬流贷2013484号；公借贷字第甬流贷2013485号

本金（单位：元）

12,000,000.00

欠息（截止2014年2月20日，单位：元）

343817.55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象山新丹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新丹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小方、张培娟、陈根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欧达
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8月31日，该户债权
未偿本息合计1661.87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抵押物为上
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3705 弄58号103、104、202、302、402、502室住
宅、永康市荆山夏吉利五金机械厂位于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的工业用
地，保证人为武义县鑫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舒金日、谢晓莹、应华
安、吕虹。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联系人：邵经理
联系电话：0579-89005834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电 子 邮 件 ：zhangwentao@cinda.com.cn、yangyingchao@cinda.

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

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20日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
浙江欧达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27日

（2017）浙0110民初15378号
郑程雁：本院受理原告黄鹏诉被告郑程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5378号民
事判决书及诉讼费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442号

郑程雁：本院受理原告黄鹏诉被告郑程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5442号民
事判决书及诉讼费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216号

赖国权：本院受理原告赖春月诉被告赖国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12216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950号

嘉兴市冯朱贸易有限公司、冯威：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创润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冯朱贸易有限
公司、冯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795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846号

沈建明、张董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小萍诉被告沈
建明、陈法明、张董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
78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718号

黄育秋：本院受理原告任雪松诉被告黄育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8718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307号

淳安互通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浙江省淳安县分公司诉淳安互通快递有
限公司邮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初 3307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918号

俞冰：原告潘徐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27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俞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潘徐杰借款本金 300000 元以及逾期利息 14000 元。
二、被告俞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潘徐杰违约金60000元。三、驳回原告潘徐杰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910 元，公告费 650 元，
由被告俞冰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109号

赵明理：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与被告赵明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5109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07号

杨道件：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杨道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770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06号

刘彦新：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刘彦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770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34号

王树青：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王树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77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9867号

蒋万先：原告俞德喜与你及第三人宁波市海曙
旺达石材装饰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宁波市鄞州
旺达石材装饰有限公司，后因区划调整变更为现公
司名称）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9867 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596号

华天平、绍兴县天平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天平
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宇与被告华天平、
绍兴县天平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天平置业有限
公司、任建苗、卢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65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367号

王凯军、李琼、丛艳丽：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凯军、李琼、
丛艳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236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凯军、李琼归还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4443705.90元，支
付 利 息 15412.50 元 ，罚 息 530252.47 元 ，复 息
1926.81元，并支付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涉案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罚
息、复利（不包括对借款逾期利息或复利计收的
复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若被告王凯军、李琼未按时履行上述第一项
付款义务，则原告招商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有权就被告李培振名下的坐落于宁波市百丈东路
1369弄308号6幢101室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
鄞房权证下字第 Q20040021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号：鄞国用（2004）字第12-478号]折价或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三、被告李培振、丛艳丽均对上述第一项款项的
支付在最高额本金不超过5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被告李培振、丛艳丽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王凯军追偿。

四、驳回原告招商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四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46979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
费890元，由被告王凯军、李琼、李培振、丛艳丽共同
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817号

李康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固鸿鞋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康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4817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671号

陈淳龙：原告吴益凡与被告宏光建设有限公司、
陈淳龙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一审判决
后，被告宏光建设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因你联系不
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副本，被告宏光建设有限公司的主要上诉
请求为：一、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第一、二审诉
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12752号

温州昊钻工具有限公司、董善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8年3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